
  本报讯 郊区农村的夜晚本应有

着静谧祥和的氛围，却被“飙车一族”

破坏。面对群众诉求，奉贤公安及时出

手，将“炸街飙车”的噪音扑灭。

今年 1 月以来， 奉贤公安分局南

桥派出所接到多起警情及 12345 投

诉， 称在辖区华严村附近的农村小路

上，夜晚经常有大功率的摩托车出没，

发出噪音严重影响周边村民的休息。

对此， 南桥派出所开展排查工

作。 经调阅街面公共视频， 发现确实

有 3 辆外地牌照摩托车在该区域追逐

炫技， 同时疑似对摩托车进行了非法改

装。 民警抓紧对 3 名驾驶员的身份进行

确认， 固定了相关证据， 并会同交警支

队开展联合执法。 随后， 民警在华严村

的一处农宅内抓获朱某、 王某、 霍某 3

名男子， 并当场查获 3 辆经过改装的摩

托车。

经查， 朱某、 王某、 霍某 3 人均是

摩托车爱好者， 认为改车飙车是“时尚

炫酷” 的行为。 经检查， 3 辆摩托车均

改装了车辆大灯和排气管等部位。

目前， 3 辆摩托车均已被暂扣， 将

被责令恢复原状， 朱某、 王某、 霍某 3

人还将面临处罚。

“飙车一族”选农村小路“炸街”
奉贤民警及时出手还村民“静”土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毕迎春

  本报讯 “我是公安局的， 你的

银行卡涉嫌‘洗黑钱’” “这是你的

拘捕令、 通缉令” ……接到这样的电

话， 你是否惊慌失措？ 近日， 浦东警

方迅速出动， 成功劝阻一起冒充“公

检法”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及时止损

27 万元。

1 月 22 日中午， 浦东公安分局

川沙派出所民警陈智祥接到辖区金女

士的微信求助， 想要核实自己是否涉

嫌违法犯罪。 听到“安全账户” “验

资冻结” 这些关键词， 民警立即电话

联系叫停金女士的一切转账操作， 并

迅速上门开展进一步劝阻工作。

原来金女士通过 QQ 添加了一

名“北京市公安局民警”， 对方拨打语

音电话告知其因开设非法账户， 涉嫌洗

黑钱， 并发来了“逮捕令”， 要对其账

户进行验资冻结，并多次通过视频“面对

面讯问”。 金女士十分恐慌，6 岁的儿子

看到妈妈紧张的情绪后， 脱口而出：“有

事情找警察！ ”及时“唤醒”了金女士，她

这才想起向社区民警进行求助。

民警上门后， 先是安慰受惊的金女

士， 向她讲解了多种电信诈骗情形、 可

能造成的损失等情况， 明确告知其通过

电话、 QQ、 微信或者其他通讯交友软

件办案做笔录、 视频讯问的“公检法机

关”， 都是诈骗。

听完民警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后， 金

女士果断删除了骗子的相关信息， 成功

止损 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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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内连续猥亵两女童 终审宣判！
上海二中院认定一审量刑适当，男子犯猥亵儿童罪获刑2年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陆琳玲

地铁作为一种快速、 便捷的现代

化交通方式，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出行选择。 然而，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 却有人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行不轨

之举。 日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对一起地铁车厢内猥亵儿童案作出

终审裁定， 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

刑2年。相
世

居民涉嫌开设非法账户洗黑钱，还有“逮捕令”？

6岁男孩有“法宝”，识破“假警察”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唐慧玲

本报讯 2023 年 5 月 1 日， 王某

某进入地铁站后伺机作案。 经过一番

逗留观察， 王某某上了列车， 紧贴在

被害人甲身后站立， 并对甲进行猥

亵。

在甲到站下车后， 王某某尾随其

下车， 随后立即更换车门登上同一列

车。 上车后， 王某某又紧贴被害人乙

站立， 并采用相同方法实施猥亵。 王

某某的反常行为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

意， 在其下车后将其抓获。

经查， 两名被害人均不满 14 周

岁。 而王某某也并非初犯， 2023 年 4

月， 王某某曾在地铁车厢内实施类似

猥亵违法行为， 因情节特别轻微， 被

免予行政处罚。

一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某某在

地铁车厢内连续对两名儿童实施猥

亵， 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 依法

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 王某某在地铁内伺机作案， 随机

寻找作案对象， 被害人的年龄在其概

括的犯罪故意内， 不再考虑其是否明

知被害人年龄。

综上， 一审法院对王某某以猥亵

儿童罪， 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一审宣判后， 被告人王某某不

服， 称不存在警方所说的两名儿童，

其没有实施猥亵行为， 向上海二中院

提起上诉。

公诉机关认为， 出生医学证明及户

籍资料证实被害人甲、 乙案发时尚未成

年。 王某某辩解， 与两名被害人身体接

触均为车厢拥挤导致， 否认有猥亵行

为。 但录像视频、 被害人陈述及证人证

言均证实王某某在案发车厢内有足够的

空间可站立， 但其紧跟被害人挪动站

立， 并长时间贴靠。

被害人甲的诉讼代理人指出， 上诉

人对甲实施的恶劣行为， 对其造成严重

的心理影响， 甲直到现在对坐地铁还会

有所迟疑， 心理上存有一定障碍， 请求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上海二中院认为， 两名未成年被害

人在法定代理人在场的情形下提供了指

控陈述， 证言合法有效。 在公共交通工

具上发生的猥亵行为， 本身就有刑法意

义的强制性， 无论行为人是否主观“明

知”， 案件性质以实际被侵害人的年龄

确定， 即被害人实际年龄在 14 周岁以

下的， 应以猥亵儿童罪论处。 王某某在

运营的轨道交通工具上猥亵儿童， 且被

执勤民警察觉， 有一定的当众性， 一审

判决根据案件具体事实， 以刑法谦抑原

则考量， 作为入罪情节处罚， 适用法律

准确， 定罪量刑适当。

最终， 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本报讯 近日， 普陀警方在处置

一起自行车失窃警情时偶遇盗贼， 报

警人一眼认出被盗车辆， 民警、 辅警

迅速反应， 不到 10 分钟就将嫌疑人

成功抓获。

1 月 23 日， 普陀公安分局甘泉

路派出所接辖区居民沈女士报警称，

其停放在西乡路上的自行车不翼而

飞。 接报后， 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华

维宁及辅警高振威迅速赶往现场。

经了解， 报警人沈女士于当日中

午骑自行车来到西乡路某农贸市场买

菜， 忘记将自行车上锁。 直到她买完

菜准备取车时， 才发现自行车不见

了。 了解情况后， 民警决定先驾驶警车

将沈女士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在回所途中， 沈女士偶然看到， 一

名中年男子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着一辆极

其“眼熟” 的自行车， 仔细观察后确

定， 该车就是自己被盗的那一辆。 民警

立即将警车停靠路边， 坐在副驾的辅警

则迅速下车追上中年男子， 二人相互配

合将其拦下。 经核查， 该嫌疑男子赵某

所骑车辆， 确为沈女士丢失的车辆。

到案后， 赵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盗

窃事实。 据其交代， 当天中午他吃过午

饭后便在西乡路附近闲逛， 逛累了便心

生歹念， 盗取自行车扬长而去。 目前，

违法行为人赵某因盗窃已被普陀警方依

法行政拘留。

逛累了就“顺”走自行车？
普陀警方10分钟迅速擒贼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男子因手头拮据想搞点

钱花， 竟将手伸向停在路边的货车。

近日， 青浦警方循线追踪快侦快破一

起盗窃案， 并将被盗电瓶全部追回。

今年 1 月 4 日 21 时许， 青浦公

安分局沈巷派出所接市民邵先生报警

称， 其停放在辖区沈砖公路沈太路路

口东侧一空地上的货车电瓶被盗。 接

报后， 民警立即开展调查， 通过调取

公共视频发现， 当日 18 时许， 一男

子在该货车边转悠形迹可疑。 经过循

线深挖， 民警发现该嫌疑男子事后去

了新胜村边上的废品收购站。

办案民警遂至该废品收购站了解

情况， 果不其然在该废品收购站内发

现了被盗电瓶， 废品站视频画面内的男

子也和现场出现的人员相吻合。 1 月 5

日凌晨 1 时许， 民警将荆某抓获。

经查， 违法人员荆某平日里游手好

闲， 当晚， 其闲来无事骑着电动自行车

闲逛， 在途经沈砖公路沈太路时， 发现

一辆货车随意停在附近空地上， 荆某见

四下无人便想盗窃货车上的电瓶变现，

随后其使用货车上的修车工具将电瓶拆

走后变卖。 另经查明，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荆某采用同样手法将一辆停在辖区

沈太路上的货车电瓶盗走。 截至被抓荆

某两次盗窃电瓶共非法获利 570 元， 变

卖所得钱款全部用于日常花销。 1 月 9

日， 民警将被盗的电瓶归还给失主。

目前， 违法人员荆某因盗窃被青浦

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货车停在路边电瓶不翼而飞
青浦警方4小时破案追回被盗电瓶

□ 记者 胡蝶飞


